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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案情】 甲于3月1日出卖A画与乙，约定于3月5日交付

。该画于3月4日因甲保管失周，被丙所盗。乙于3月20日在丙

所经营的画廊店发现A画。试问当事人间能够行使什么权利

？ 【相关理论】 在权利体系中，以物权与债权最为基本，最

属重要。传统见解认为物权系绝对权，即以一般不特定人为

义务人，而要求其不为一定行为的权利；债权系相对权，仅

得对抗特定人，即仅以特定人为义务人，而要求其为一定行

为得权利，并适用平等原则，即债权不论发生先后，均居于

同等地位。物权既具有绝对性，在物权之间并由排他得优先

效力问题，与社会公益莜关，其得失变更，须有一定得公示

方法，以维护交易安全，乃产生物权法定原则。债权因仅具

相对性，故除法律规定者（侵权行为、不当得利）外，原则

上当事人得依契约加以创设（契约自由原则）。债权与物权

的性质不同，在第三人侵害时最为显著。 【问题解答】 一、

甲对丙得主张的权利 1.所有权返还请求权。首应检讨的是，

甲得否依第767条规定向丙请求返还A画，此须以甲为该画所

有人，丙为物权占有为要件。 甲对A画原有所有权。所有人

于法令限制之范围内，得自由使用、收益、处分其所有物，

并排除他人之干涉。今甲讲该画出售于乙（法律上处分），

在甲与乙之间成立买卖契约，乙得向甲请求交付其物并移转

其所有权（债权）。动产物权所有权得移转，须当事人有让

与其所有权之合意及交付，甲出卖于乙的A画在交付前夕被



盗，所有权尚未移转，甲仍为其所有权人。丙侵夺A画，欠

缺占有本权，应成立无权占有。故甲得向丙请求返还其物。

2.侵权行为损害赔偿请求权。甲为A画所有人，丙窃取之，侵

害甲对其所有物得使用、收益及占有，系故意不法侵害其所

有权。甲得请求丙损害赔偿（债权）。 二、乙对甲得主张的

权利 基于有效成立的买卖契约，乙得向甲请求交付A画，并

移转其所有权。于约定交付前夕，买卖标的物被盗，且已查

知其去处，尚未构成给付不能，债权人仍得向甲请求给付。

甲得对丙取回该画，再交付于乙；或将其对丙得所有物返还

请求权让与于乙，以代交付。债务人甲于债务人之事由，故

乙得向甲请求其赔偿因迟延而生的损害。 三、乙得向丙主张

的权利 1.乙得否基于买卖契约而生的债权，向丙请求交付买

卖标的物（A）。基于有效成立的买卖契约，乙固得向甲请

求交付买卖标的物，丙移转其所有权。问题是于乙得否基于

此项债权向丙请求交付该画？关于此观点，应采否定说，因

为债权人仅得向债务人请求给付，对给付标的物本身并无直

接支配得权利，故乙对于第三人丙无请求交付买卖标的物的

权利。 2.侵害债权而生的损害赔偿请求权，乙得否向丙请求

损害赔偿？问题的关键在于所称故意或过失不法侵害他人之

权利，除人格权、物权等绝对权外，是否兼包括债权在内。

此为民法上最具争议的问题。依本数见解，债权系特定人间

请求特定行为的权利，不具有公示方法，第三人无由可知，

且为维护营业竞争自由，原则上故伤害债务人，毁损给付标

的物者，不负损害赔偿责任。 3.债权人的代位权。乙基于其

与甲的买卖契约，得向甲请求交付A画，并移转其所有权。

甲届期未为清偿，应负迟延责任，于甲怠于行使对丙的所有



物返还请求权时，乙因保全债权，得以自已之名义，行使其

权利。乙代位行使甲对丙之请求权，得代位受领，但应以行

使债权所得之利益归属于债务人，总债权人得均沾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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